
 

 

血液透析患者的相關社會福利 

◼ 重大傷病申請程序 : 

一、  保險對象經特約醫院、診所醫師診斷確定為全民健康保

險法第 36 條所稱之重大傷病時，可檢具下列文件請院

所以網路代為申請或掛號郵寄或親至健保局各分局申

請重大傷病證明。  

1. 全民健康保險重大傷病證明申請書。  

2. 健保特約醫療院所 30 日內開立之診斷證明書正本。  

3. 申請書加蓋醫師章及特約醫療院所關防者，可免送診

斷證明書。  

4. 慢性腎衰竭須長期透析治療者，須由具中華民國腎臟

醫學會腎臟專科醫師開具診斷證明。   

5. 身分證明文件正反面影本。  

二、  如卡證有效期限即將到期者，請於失效前重新檢具相關

資料提出申請，逾期作廢。  

如果您對上述有任何疑問，歡迎電洽健保局轄區健保分區業

務組服務電話： (02)2348-6771  

臺北市公園路  15 號之  1 號  5 樓  

  



 

 

◼ 重大傷病證明使用須知 : 

一、  依據全民健康保險，保險對象免自行負擔費用辦法，重

大傷病證明有效期限依全民健康保險重大傷病範圍規

定，並以保險人受理日期為重大傷病證明生效日。  

二、  重大傷病證明期限屆滿後，保險對象得重新申請；重大

傷病證明於有效期限內如有遺失或損毀，保險對象得向

健保局各分局申請補發〔自 94/3/1 起不再核發重大傷

病證明紙卡（除第 6 類外），已註記於健保 IC 卡上，

除第 6 類以外之重大傷病原有紙卡遺失或毀損時，毋需

申請補領〕。  

三、  保險對象持重大傷病證明於有效期限內就醫，其免自行

負擔費用範圍如下：  

1. 重大傷病證明所載之傷病，或經診治醫師認定為該傷

病之相關治療。  

2. 因重大傷病門診，當次由同一醫師併行其他治療。  

3. 因重大傷病住院須併行他科診療，或住院期間依病情

需要，併行重大傷病之診療。（所以只有與重大傷病

診斷相關的病才免自行負擔費用）  

四、  保險對象因重大傷病住院，並於住院期間申請獲准發給

該項重大傷病證明，其當次住院免自行負擔費用。  

  



 

 

◼ 申請殘障（身心障礙）手冊應備文件：  

1. 戶口名簿  

2. 身分證（十四歲以下免持）  

3. 一吋半身照片三張  

4. 印章  

申請流程：   

須先辦理「身心障礙者鑑定」程序，向戶籍所在地區公所社

會課提出申請，發給「身心障礙者鑑定表」後至指定之鑑定

醫療機構辦理鑑定，經鑑定符合行政院衛生署所定「身心障

礙等級」者，由區公所主動核發身心障礙手冊。  

政府身心障礙鑑定與福利聯繫窗口：  

臺北市   (02)2568-2829 分機 221 傳真： (02)2568-1585 

新北市   (02)2960-3456 分機 2507 傳真： (02)2960-4672 

可上身心障礙者服務資訊網查詢

http://disable.yam.org.tw/node/58 

http://disable.yam.org.tw/node/58

